
产业用地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

甲方:龙溪街

法人代表 :

地址 :

乙方 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:

法人代表 :

地址 :

鉴于乙方已于年月日成功通过
“
招拍挂

”
竞得 (宗 地编号 )

土地使用权 (不 动产权证书编号 ),使用土地

性质为 工业用地 ,土地出让年限 50年 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 (以 下简称
“
本宗地

”
)。 为兑现乙方投资承诺,实现土地

的有效利用,本着平等友好、诚信共赢原则,甲 乙双方签订本

协议,供双方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项 目概况

1.乙 方拟在本宗地投资建设 梦科园智谷项目 (以 下简称

“
项目

”),项 目建成投入使用后主要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开发区、

产业集聚区配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。原则上自不动产权

证证载 日期起计,5年 内须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,并于投入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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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日起开始计算考核指标。

2.乙 方在甲方交付土地后即启动项目建设前期相关准各工

作,3个 月内实质开展桩基工程建设,2年 内完成厂房竣工验收 ,

厂房竣工验收之 日起 6个月内正式投产,正式投产之 日起亚 个

月达产。乙方须按照上述约定时间及投资计划进行项目的投资

建设及投产运营。对于以上约定,如有特殊情时,乙 方须提前

书面告知甲方并取得甲方的谅解,否则视为违约。

3.乙 方项目宗地面积约为鱼962平方米 (具体面积等指标以

自然资源部门实际挂牌文件为准),容积率不低于 2,0,投资总

额 4800万元。乙方承诺:项 目达产后,可实现年销售总额 7000

万元,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 (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额、

主要包括厂房、设各和地价款)每亩不低于 450万 (人 民币 ),

项目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 (乙 方及其他所有注册经营地在该用

的企业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纳税额,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、增

值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免抵税额等,不含关说 )

不低于 320万 (人 民币 )。

第二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

1.甲 方应为乙方项目建设、施工及竣工达产等提供全方位

指导性服务。

2.甲 方负责乙方项目竣工验收后的运营监管工作。

3.甲 方自乙方项目达产之 日起 (以 乙方向甲方书面报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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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为准),可 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每 3年对乙方承诺单位土地面

积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、税收贡献率等进行核查 (乙 方可 自

行选择 3年 间任何一年的数据提供给甲方核查 )。

第三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

1.乙 方承诺本宗地只能用于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项 目建

设。

2.乙 方或项目公司须保证项目的开工、建设及运营符合项

目所在地行政职能部门的审批、各案等行政手续,依法建设 ,

依法运营。

3.乙 方项目达产后 1个月内,须书面向甲方报告达产时间

及生产经营情况。

4.乙 方签署本协议之 日起,企业注册地 10年 内不得变更到

博罗县以外的地区。

5.本协议生效后,未经甲方书面批准,乙 方或项目公司不

得将项目整体转让或者部分转让,项 目不得对第三人承包。

第四条 违约责任

如乙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,应 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:

1.经 甲方核查,乙 方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不到本协

议约定要求的,自 甲方出具核查不合格通知书之 日起 20日 内,

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足部分的甄 ,即 {(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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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一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)× 总用地面积×5%}

作为违约金。

2.经 甲方核查,乙 方项目达产后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达不

到本协议约定要求的,自 甲方出具核查不合格通知书之日起 2o

日内,乙 方应向甲方以下列方式缴纳违约金,即 {(约 定达产后

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一实际达产后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)× 总用

地面积 }

3.如 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三条第 1款约定,乙 方同意由甲方

或自然资源部门按原摘牌价收回土地,并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(违

约金=收 回土地时的二级市场价格一摘牌价 ),地上原有附着物由

甲方或自然资源部门聘请第三方机构处置,因 此所产生的费用

由乙方承担。

第五条 争议解决方式

凡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,由 双方协商解决;协 商不成 ,

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六条 协议书效力

本协议一式四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甲 乙双方各执二份。

本协议有效期 10年 ,自 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。

本协议未尽事宜,经双方协商一致,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,

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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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通知与送达方式

因本协议的履行,双方确认可通过本协议载明的任何一种

方式送达相关书面通知/文 书等,对 方应当予以签收;如 受送达

方拒绝签收的,在通知/文 书发出之 日起 3日 后视为送达。一方

送达方式发生变更,应 当在变更后 3日 内书面通知另一方。

甲方 ( 乙方 (盖章 ):

代表 ( 代表人 (签 字 ):

日期 : 年  月 日期: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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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送达方式如下

电子邮箱 :

联系地址 :

传真 :

联系人 :

手机号码 :

乙方送达方式如下

电子邮箱 :

联系地址 :

传真 :

联系人 :

手机号码 :


